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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秘书处应执行局的要求编写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说明人居署

为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改革而采取的步骤。如报告所述，人居署采取

的行动源于 2017-2020 年期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

查（A/RES/71/243），以及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背景下的重

新定位（A/RES/72/279），旨在通过改革发展系统和管理来提高联合国的效力

和效率。 

2. 针对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联合国加强了驻地协调员的作用，为每个国

家提供了五名专职工作人员，直接向秘书长办公厅、发展协调办公室报告。

它推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七份配套文件，这些文件旨在使驻地

协调员能够与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3. 常务副秘书长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小组主席的身份，在区域和全球两级

建立了一个机构间系统，以支持驻地协调员领导的国家工作队。除了协力下

放和巩固国家一级的行动外，联合国还努力整合本组织的人道主义、和平与

安全以及发展部门。它还设立了机构间业务创新小组，其目标包括为每个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设立单一的“后台办公室”，并考虑首先在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设立多国办事处。 

 
* HSP/EB.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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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施改革 
4. 迄今为止，人居署实施改革的工作一直由其纽约联络处和执行主任办公

室牵头，目前正在根据新设立的组织结构向国家和多国（次区域）工作队和

区域代表推行改革。这些行动可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细分如下。 

A. 全球一级 
5. 在全球一级实施发展系统改革的工作包括： 

(a) 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2019年 5月通过的联合国全系统可持续城市发

展战略； 

(b) 积极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的各个战略成果小组：(1)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包括负责综合政策支持、侧重国家的数据和报告、不让任何人

掉队、人权和规范议程、过渡和恢复的各个任务小组）；(2)筹资；(3)业务创

新；(4) 伙伴关系； 

(c) 积极参与各机构间小组，支持制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指导

说明和配套文件指导说明，包括关于共同国家分析的配套文件（由人居署担

任主席）。 

6. 整合和平、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的活动包括： 

(a) 编写秘书长 2019年 3月题为“联合国与土地和冲突”的指导说明，

并协调指导说明的执行工作； 

(b) 与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就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开

展合作；  

(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和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的积极成员。 

7. 管理改革活动包括： 

(a) 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的业务创新战略成果小组； 

(b) 从两年期预算过渡到年度预算，并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接触。 

B. 区域一级 
8. 在区域一级实施发展系统改革的工作包括： 

(a) 人居署区域办事处积极参与区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 

(b) 参与区域协作机制、针对具体问题结成的联盟和区域一体化机制； 

(c) 与每个区域的区域经济委员会协调活动。 

9. 联合国的区域架构正在过渡，尚未建立在区域一级协调整合和平、安全、

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的机制。 

10. 管理改革活动包括： 

(a) 通过人居署内部审查小组参与对联合国区域资产的审查； 

(b) 参加执行多国办事处审查建议的机构间工作组，重点是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 

(c)  通过计划设立的人居署次区域办事处提高效率（见下文 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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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一级 
11. 在国家一级实施发展系统改革的工作包括： 

(a) 人居署总部、纽约联络处、国家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对共同国家分

析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贡献； 

(b) 人居署应会员国和驻地协调员的请求，就国家城市政策、城市经济、

土地、城市规划、城市基本服务、非正规住区改造和相关城市问题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12. 整合和平、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的活动包括： 

(a) 与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就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开

展合作； 

(b) 与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与罗兴亚

难民合作进行非营地住区规划； 

(c) 与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进行非营

地住区规划。 

13. 管理改革活动包括： 

(a)    通过计划设立的次区域办事处提高应对能力； 

(b) 通过计划设立的次区域办事处，使人居署能够在国家一级为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和驻地协调员提供综合政策支持和技术援助，从而提高效率。 

三、 人居署办事处的作用 
A. 纽约联络处 

14. 联合国改革是在纽约通过多个机构间进程启动的，目的是执行联大第

71/243 号和第 72/279 号决议提出的会员国关于加强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的

建议。人居署等总部不在纽约的联合国实体主要依靠其纽约联络处在这些机

构间平台上代为行事。2018 年期间，人居署对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参与主要限

于内罗毕执行主任办公室和纽约联络处。 

B. 内罗毕、国家和区域办事处 
15. 当联合国改革（发展、和平/安全和管理）在 2019 年 1 月正式确定时，

包括人居署在内的各实体的纽约办事处与其位于纽约以外的总部办事处以及

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进行了接触。人居署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响应联合国

改革，所有人居署区域代表都在参与区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和区域协作

平台。2019 年，联合国驻 13 个国家的国家代表制定了新的共同国家分析和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派驻在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人居署工作人员通过

提供数据、分析工具和政策咨询，为这 13 个国家的驻地协调员的工作作出了

贡献。人居署的结构调整增强了其在国家一级支持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包括

驻地协调员 2020 年在 57 个国家编制共同国家分析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

架的工作。 



HSP/EB.2020/16 

4 

四、 落实性别均等 
16. 人居署制定了一项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全系统行动计划，并

致力于全面落实该计划。人居署的结构调整为加快落实工作提供了机遇。 

五、 实施责任 
17. 迄今为止，人居署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改革的实际责任由执行主

任办公室和纽约联络处承担，但一些国家办事处、区域代表和内罗毕人居署

总部的高级管理人员目前也在开展深入的实施活动。 

六、 联合国改革对人居署组织结构的影响 
A. 纽约联络处 

18. 2020 年 1 月，经过 12 个月的协商进程，人居署通过了新的组织结构。

作为该结构的一部分，人居署将设立由一名 D-2级主任领导的纽约全系统协调

联络处，以取代目前由一名 D-1级主任领导的纽约联络处。作为与政府间事务

和机构间协调有关的核心职能的一部分，新联络处将负责实施联合国改革。 

B. 执行委员会 
19. 在新的组织结构下，执行主任将主持一个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由执行

主任、副执行主任、办公室主任和四名高级主任组成。联合国改革将成为执

行委员会每月会议议程上的一个常设项目。 

C. 下放到区域一级的方案拟订 
20. 然而，对联合国改革的审议将不仅限于高级主任，还将扩大到次区域办

事处负责人和区域代表。人居署将调整其在区域一级的工作影响，以加强其

在涉及发展、和平与发展关系以及管理的联合国改革中的作用。作为新组织

结构的一部分，人居署已用区域代表（D-1）取代了区域主任（D-1）一职。

这一发展将加强人居署为区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和区域协作平台提供服

务、领导基于问题的联盟，并担任该区域负责执行联合国全系统可持续城市

发展战略的协调中心的能力。 

21. 作为区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的成员，区域代表将促进人居署、联合

国发展系统其他成员和区域经济委员会之间在区域中的合作，促进人居署、

维持和平特派团、政治特派团和在该区域开展活动的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合

作。作为区域业务创新小组和区域审查的积极成员，区域代表还将为在国家

一级整合联合国力量作出贡献。 

D. 下放到次区域一级的方案拟订 
22. 作为新组织结构的一部分，人居署还将把方案拟订从区域一级下放到次

区域一级。这一发展旨在通过加强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国家一级驻地协调

员的协调，提高人居署在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技术专门知识的

能力。这将通过逐步设立人居署次区域办事处来实现。根据设想，每个次区

域办事处将负责四至六个国家。人居署将与每个国家的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合作，设计适合该国具体情况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综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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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于快速城市化的到来，会员国对人居署提供的政策咨询服务和技术援

助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作为一个专门的技术机构，人居署无法在 120多个

国家设立国家办事处。因此，它将开办次区域办事处，以满足需求，同时保

持相对较轻的行政工作影响，支持国家一级的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推进联合国改革。 

七、 联合国改革对人居署预算的影响 
24. 人居署要具备改变其业务模式的能力，使其政策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与

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改革保持一致，就必须重新得到 2011 年前享有的较高

水平的自愿性一般用途捐款。如上所述，次区域一级的有效方案拟订融合了人

居署的规范工作和业务工作，将使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驻地协调员能够向会员

国提供关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政策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这一做法将要求在次

区域办事处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作为区域代表的工作人员从自愿性普通用途资金

中支取薪酬。人居署预计将继续维持由自愿专用资金和技术合作资金供资的大

量项目组合（由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发展合作机构提供资金在国家一级执行的

项目）。但是，人居署将需要把自愿普通用途资金从目前每年 500万美元（一

般财政准备金 130 万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水平，当时每年约为 3 400 万美

元，一般财政准备金为 2 500 万美元。 

八、 人居署管理的方案和项目 
25. 在过去 20 年中，人居署保持了年均价值 2.2 亿美元的项目组合。这些项

目利用了在多种可持续城市发展领域（包括城市规划、土地保有权制度、供

水和卫生、出行、城市经济和金融、负担得起的住房、城市立法和国家城市

政策）拥有技术专长的人类住区官员的专门知识。有些工作人员虽然由经常

预算和自愿性普通用途基金供资，而不是直接通过项目支付薪酬，但对这些

项目的贡献很大。他们提高项目质量，监测业绩，协助项目管理人员作出改

进和纠正方向，分析趋势并记录最佳做法，并通过国家、区域和全球宣传及

知识共享平台对所有改进内容进行更广泛的推广。 

     
 


